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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6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安凯客车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51 

 

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份变动报告暨回购社会公众股份实施情况公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对报告

书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2012 年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经公司

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在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上

刊登了《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》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

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

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

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》的相关规定，现将公司股份回

购实施情况与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一、回购审批情况 

2012 年 10 月 16 日，经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，并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在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《安徽安凯汽车股份

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》。公司以不超过每股 5.2 元的价格回购公司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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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，回购总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,400 万元，回购股份数不超过

2000 万股，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

起十二个月内（即 2013 年 10 月 15 日止)，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，

从而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。 

二、回购实施情况 

2012 年 12 月 4日，公司首次实施了回购股份的方案。截止 2013

年 10 月 15 日，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 8,454,397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比例为 1.201％，购买最高价为 5.008 元/股，最低价为 4.00 元/股，

支付总金额为 4,000.38 万元（含印花税、佣金）。本次回购期限已届

满。 

三、股份总额、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

 

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（＋，－） 本次变动后 

数量 
比例

(%) 

发

行

新

股 

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
比例

(%) 

一、有限售条件股

份 
79,724,050 11.32%           79,724,050 11.46% 

1、国家持股 28,730,000 4.08%           28,730,000 4.13% 

2、国有法人持股 50,990,000 7.24%           50,990,000 7.33% 

3、其他内资持股 0 0%            0 0%  

其中：境内法人持

股 
0 0%            0 0%  

5、高管股份 4,050 0%           4,050 0% 

二、无限售条件股

份 
624,295,950 88.68%       -8,454,397 8,454,397 615,841,553 88.54% 

1、人民币普通股 624,295,950 88.68%       -8,454,397 8,454,397 615,841,553 88.54% 

三、股份总数 704,020,000 100%       -8,454,397 8,454,397 695,565,603 100% 

四、 回购股份的注销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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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

圳分公司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，自 2012 年 12 月 4 日至 2013 年 10

月 15 日回购了 8,454,397 股，依据相关规定，自股份过户到回购专

用证券账户之日即失去其权利。 

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

司办理回购股份注销手续，以及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

记手续。 

五、财务指标的影响 

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前提下，本次股份变动将增

加 2013 年公司基本每股收益，公司资本公积将减少 3154.94 万元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； 

2、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3、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； 

4、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回购

股份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; 

5、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

份之法律意见书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七日 




